
 

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 
     

一、.承攬工程名稱：                      工程負責人：                電話：                   

 承攬安衛督導人員：                 電話：                

二、.工程性質: 新專案工程           

三、.法令依據：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5、26、27、28條規定辦理。 

四、.承諾條款： 

(1)承攬公司需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
衛生設施標準、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及其他相關法令所規定之事項，並於進廠前應完成職業安全衛
生法令之要求安衛管理單位人員報備/安全工作守則)及教育訓練。 

(2)依安衛自動檢查辦法規定，承攬公司之安衛督導人員應主動至工作場所實施安衛檢查。 

(3)施工作業前，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已告知承攬商施工安全衛生作業規定及、潛在危險 

   及違反事項時應罰款金額。 

(4)在施工期間，承攬公司如將本工程交付再承攬公司，亦同本承諾書約定之條款。  

(5)工程廢棄物每日由承攬公司自行清運，若違法傾倒受罰須自負賠償之責與本中心無關。 

(6)施工作業時，承攬公司提供必要之安全防護器具並做好防護措施。 

(7)水電配置作業，必須僱用專業之電氣人員，須配臨時電或其他電力須由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 

   展中心工務人員核准並遵守本中心之用電規定。 

(8)高架作業（二公尺以上），必須使用安全帶（索）或其他安全防護設施。 

(9)燒焊切割之動火作業，須先向本中心申請「動火作業工作許可證」，始可同意作業。 

(10)從事起重吊運之危險作業，現場須有專人指揮協調並設置安全圍籬。 

(11)施工作業中，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工程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處所。 

(12)承攬商有再承攬時或有共同作業時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至第28條之規定。 

(13)施工作業時，如有毀損公司財物，必須照價賠償。 

(14)施工作業時，如有違反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之施工規定，願接受安衛罰款，罰款並直 

    接由工程款應付款中扣除。 

(15)施工作業時，承攬商須使用合格防護安全設備或器具。 

(16)承攬公司同意遵守上述各項條款，並依法承擔相關之刑責與民事賠償。 

(17)承攬人員需接受本廠規定之安全衛生訓練。 

 

     立書人      承攬人事業單位名稱 (公司章)                             

 

                負      責      人 (簽  章)                             

 

     此   致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施工作業安衛罰款表 

 

條款 違反事項 
罰款金額 

(新台幣/元) 

1 動火作業現場未放置滅火器 10000 

2 於高處實施電焊作業，未加防範使火花飛濺者 10000 

3 施工區內任意生火者  10000 

4 於施工區內吸煙、嚼檳榔、喝酒 5000 

5 在指定地點將煙頭、檳榔汁、渣任意丟吐在地面者 5000 

6 隨意拆除及挪用廠區之安全、消防設施或警告標示 5000 

7 未經允許任意搬動或開啟使用標有「高壓危險」之電源箱 5000 

8 於電源箱引接電源有亂接及事後又未復原者 5000 

9 土木動工其周邊未設置圍籬及警示燈 3000 

10 未經許可私自動用電力設備、空壓機設備及消防 (栓) 設備 3000 

11 高架作業未配戴或掛設安全帶 (索) 者 3000 

12 施工時未加漏電遮斷器或使用破損電纜使其有漏電之虞時 3000 

13 通道、出入口留置機械工具、材料防礙出入之安全 3000 

14 危險作業未有警告標示或隔離 3000 

15 車輛於廠區不聽從警衛指示任意停放 3000 

16 從事特殊作業時，未配戴有關各人之防護器具 3000 

17 施工器材、物料未按規定放置，雜亂有礙安全及破壞環境 3000 

18 施工人員未穿著施工背心者 3000 

19 高處作業未加防範有工具或材料掉落之虞 3000 

20 施工區域有危險或有使人墜落之虞，而未加防護措施 3000 

21 當日工作結束，現場之廢料影響環境又未打掃清運 3000 

22 施工電源未經廠務人員指示，插座亂接而發生短路 3000 

23 施工區域製造髒亂或工地內任意大小便者 3000 

24 袒胸露背、穿著拖鞋者 3000 

25 於施工區內賭博、鬥毆及容納非施工人員擾亂地方秩序 3000 

26 臨時電源每天收工後未切斷即離開者 3000 

27 違反本中心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環安守則規定者 3000 

28 特殊作業及操作危險性機械設備之承攬人未取得證照即行操作者 3000 

29 使用不符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機械設備 3000 

30 未經安全衛生講習而進入作業場所施工者 3000 

 

          


